
附件 2：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陪护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

（一）采购服务方式

本次采购由患者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护理方式，本次为两种可选择的服务方式：

1、第一类服务方式：选择免陪照护服务。服务费用由患者在住院费用结算至采购

方财务账户，采购方依据聘用医疗护理员的数量与第三方公司结算费用；

2、第二类服务方式：选择自聘护工。服务费用由患者直接与服务公司（护工）结

算，采购方根据向服务公司提供的水费、电费、房租等收取医院管理费。

（二）服务要求

1、管理要求：有一定的医疗护理员筹备，满足采购方同一时间段不少于 60 人的使

用规模，能依据患者所需及时提供医疗护理员；依据工作量配备现场管理人员 1-2 人：

（1）现场管理人员应具有 2年（含）以上医院类似工作管理经验，提供医院出具

的证明材料；具有医学专业背景或经过相关培训合格。

（2）按照管理内容编制检查表，每日每岗位巡查，每日抽查及每周每科室访问，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3）现场管理人员针对服务对象及管理部门提出的问题须立即整改，及时进行反

馈。

（4）医疗护理员须服从病区护士长领导和注册护士指导。

（5）医疗护理员工作中严格落实手卫生、消毒隔离，职业暴露等医院感染相关知

识及防护措施。

2.信息化要求

供应商需具备陪护业务的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运营实践，包括但不限于：

（1）陪护信息化系统功能要求能至少覆盖医疗护理员从业务需求到满意度评价的

全业务流程；

（2）具备服务对象随时预约服务、下达任务、查看工单数据、查看人岗出勤上岗

情况、查看医疗护理员从业档案、评价人员满意度、服务质量管理监管功能；实现现场

管理实施“无现金交易”、服务价格公开透明可随时追索等。

3、医疗护理员要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尊重服务对象；年龄 18～55 岁；身体

健康，无精神病史、各类传染病疾病，持健康证上岗；具有医疗护理员资格证或经有资



质的医疗/培训机构培训合格证；无违法犯罪记录。

4、服务内容要求：医疗护理员应在护士指导下完成相关工作，工作内容至少包括：

（1）承担照护对象生活护理和基础护理。按照行业职业标准相关内容要求，完成

照护对象舒适与安全护理、饮食护理、排泄护理、清洁护理、起居护理等工作。

（2）及时协助生活不能自理的照护对象饭前洗手、进食、起床活动及收送便器。

（3）负责照护对象床单元、床头桌、餐桌、个人用物的整理，保持用物清洁，固

定放置。病室定时开窗通风，保证空气新鲜。

（4）发现照护对象有异常情况,及时报告责任护士。

（5）协助病区维持探视秩序，督促探视者按时离开病房。

5、服务质量要求：

（1）尊重患者并遵循服务标准、服务流程照护患者；

（2）照护对象床单位及个人物品整洁，无杂物；

（3）照护对象面部、口腔等身体各部位清洁卫生无异味；

（4）照护对象皮肤清洁，无受压痕迹。

二、相关说明

1.供应商应本着服务客户，为采购人着想的宗旨，来完善本项目采购内容等未尽事

宜，不得以征集文件未列明事项为由降低服务内容和质量。

2.供应商须保证有足够的专业技术人员、物力、财力等资源保证按时按质完成委托

事宜。

3.入围资格的取得并不意味服务的售出。由于项目特殊，内容、数量、规模等无法

预知，不确定因素较多，采购人无法预计也无法保证向每个入围供应商确定各自的工作

内容和最低项目数量、规模。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其风险，谨慎参与采购活动。

4.供应商在与采购人签订服务合同后，如因质量和时间要求不能满足采购人工作需

求，采购人有权终止与该中标单位继续合作。


